 事项办事指南
	事项名称
	职工正常退休(职)申请

	事项简述
	办理内容：办理正常退休

适用对象：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缴费满十五年符合退休条件的参保人员

	办理材料
	1、单位或档案管理机构填写《正常退休审批表》（3份）；

2、《基础信息表》（2份）；

3、二代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（3份）。

4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（1份）；

5、社保卡原件复印件（1份）；

6、本人档案及其他与退休相关的资料；



	办理方式
	现场办理

	办理时限
	即时

	结果送达
	审批通过后，再由社保局报送市局业务科审核，通过后由社保局计发工资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不收费

	办事时间
	法定工作日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社保股，滦平行政审批局3楼306室

	咨询查询途径
	0314-5567440

	监督投诉渠道
	0314-8582782


